附件1

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失信黑名单认定告知书
                         编号：
                   ：        

因你单位/个人在招投标活动中存在（1）                ；（2）                 ；（3）                   行为，被给予□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不良行为记录，根据《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失信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之规定，拟将你单位/个人列入黑名单，并将给予以下限制惩戒措施：（1）               （2）                 。
你单位/个人收到该告知书后如有异议，可在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厅提出书面陈述或申辩，并提供相关证据和资料。逾期则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特此告知。                       

                     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签收人                       送达人          、              

签收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不良行为记录复印件

注：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参照式样制定本单位黑名单认定告知书。

